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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
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坚持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保障公民合法权益；坚持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特点和优势，推进社会主义
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为党和国家长治久安提供政治和法律制度保障。
”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要全面落实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
家，必备的法律知识应当成为人们尤其是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知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熟悉和掌握法
律法规，对于弘扬法治精神，形成自觉学法、守法、用法的社会氛围具有重大意义。
当前，党和国家致力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
。
在这样的背景下，对培养法律高级专门人才的高等学校法学教育提出了更新、更高的期望和要求。
我国法学专业的教材建设处在一个高速发展的过程中，这为普通高等学校法学教育的具体实施提供了
一定程度的保障。
但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制约普通高等学校法学教育发展的教材问题依然存在，主要表现为法学教材理
论与实际结合的程度不够，尤其表现在高职高专法学教材中。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婚姻家庭法>>

内容概要

本书根据高职高专专业人才的特点及人才培养总目标的要求，以应用能力培养为本位，吸收最新婚姻
家庭法立法成果，在总结多年高职高专婚姻家庭法教学改革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实际工作的需要，以
必需、够用为原则，重点阐述了我国婚姻家庭法体系中与实际工作密切相关的部门法。
基于婚姻家庭法教学应用性的要求，本书采取独具特色的编排形式，每章均附有重点难点导学、案例
简介及解析等，结构简洁，深入浅出，重点突出，实现了理论与实践、法律与案例的有机结合。
为有效提高学生的婚姻家庭法应用能力，本书通过重点概念、相关知识原理的阐述以及案例分析等形
式，强化学生理解、应用能力的培养与提升，体现了教学做合一的高等职业教育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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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华明，1963年出生，法学博士，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
长期在高校从事法律教学与研究，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其中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10篇，有论文曾被
《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全文转载。
参加国家级课题研究2项，主持广东省教育厅课题2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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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非婚生子女（一）非婚生子女的概念非婚生子女也就是我国民间所谓的私生子。
它是婚生子女的对称，即指没有婚姻关系的男女所生之子女。
一般而言未婚男女所生子女，已婚男女与第三人发生性行为所生子女，无效婚姻当事人所生子女，经
过丈夫否认为婚生子女的人以及妇女被强奸后所生之子女，均属于非婚生子女。
在我国古代所谓的“婢生子”和“奸生子”也是非婚生子女。
非婚生子女主要有以下两种类型：（1）准婚生子女，即经生父认领、抚育或经强制认领，或者其生
父与生母结婚，从而与生父之间具有法律上的亲子关系的“非婚生子女”。
（2）事实上的非婚生子女，即未经生父任意认领、抚育，也未经强制认领而且其生父与生母又未结
婚，从而与生父之间不存在法律上亲子关系的“非婚生子女”。
（二）非婚生子女的法律地位从生育的自然属性上讲，非婚生子女与婚生子女没有任何区别。
但是，正如前面所述，子女的婚生性问题关系着家族的传宗接代和财产继承，在古代这是一个对家族
乃至整个社会都至关重要的问题。
因此传统习俗对婚姻关系以外的性行为和生育行为都较为排斥，非婚生子女在历史上曾长期遭受歧视
，其地位也是远远低于婚生子女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都无法得到应有的保障。
例如，我国《大清现行刑律》中就明确规定，“婢生子”和“奸生子”不得继承宗祧，继承财产也要
减半。
英国普通法最初称非婚生子女为“无亲之子”，非婚生子女与其生父、生母不发生法律上的亲子关系
。
1804年的《法国民法典》也规定，非婚生子女不得主张婚生子女的权利；非婚生子女不得成为继承人
；即使经过合法认领的非婚生子女，如果与婚生子女同时继承，其应继份额仅为婚生子女的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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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婚姻家庭法》可作为高职高专政法专业、管理专业和成人教育院校的教材，也可供政法部门、行政
管理部门、行政执法部门有关人员学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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